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独立意见 

我们对本次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我们认为，公司为朝阳

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伊川县佳康电

力有限公司、崇左市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融

资提供担保，江苏能链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康新能源制造有限公司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保风

险。我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提请董事会实时关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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